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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区建设与交通运输局

2021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建设交运局职能简介

负责贯彻落实城乡建设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参与项目选址定点和园区投资工程招投标工作；根据全市城乡发展战略和总体规划，编制高新区城乡建设中期计划和年度计划，并报上级审批；负责建筑工程质量管理和工程安全监督；负责基础及配套设施建设工作；负责通讯、电力、天然气等要素和能源协调工作；参与征地拆迁补偿及安置工作；负责辖区建筑业、房地产市场、住房保障、市政工程设施、房屋及物业管理等工作；划入原公安消防部门承担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的职责，承担高新区交通运输行业的监督管理职责。
（二）建设交运局2021年重点工作

1.建设管理板块：一是按照市建筑领域乱象治理办公室工作部署，开展园区乱象治理工作。二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园区建筑业快速发展。三是落实预拌混凝土发展规划，禁止现场搅拌，推动预拌混凝土产业发展。

2.住房保障板块：一是公租房维修整治及分配工作。2020年度公租房分配需在年内完成。二是物业服务费及维护维修、保养等。辖区内各物业小区和社区代管的两个小区，由管委会按合同和相关会议纪要支付相费用。三是完成2021年椿香水韵老旧小区改造。四是完成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及整治；完成城镇既有房屋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3.城市建设板块：一是管线迁改工作。按期完成500kv遂南线路迁改工作。加快推进35千伏南源线，雁栖湖片区110千伏清霞线、川矿D426输气管道，黄角岭公园片区高低压线路迁改工作。二是企业要素保障。协调相关能源单位做好上达电子、泳泉玻璃、华瓷科技二期、圣思德、中国电子、净平项目等企业要素保障工作。三是城镇燃气安全。督促辖区内各镇、西宁街道办及燃气企业做好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面加强燃气安全运行管理，认真开展经营区域内埋地燃气管道、供气设施安全巡查、排查，消除安全事故隐患，开展形式多样的城镇燃气安全保护和安全用气教育，防止各类燃气事故发生，确保高新区良好稳定的安全环境。四是着力改善辖区居住环境，打造舒适宜人的生活空间。全力推进美丽街道建设，塑造具有青春、创新、缤纷的街区，创造生活服务、步行商业、景观休闲三位一体的宜居环境。加推工业污水处理厂建设，提高辖区污水处理能力。五是加强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治理工作，规范招投标市场，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六是做好建筑业经济指标工作数据报送工作，加大基础数据台账建设。

4.市政管理板块：一是完成园区建成区市政道路清扫保洁和园区生活垃圾、餐厨垃圾的收集转运处置；扎实推进园区“公厕革命”和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全面推进城镇污水和城乡垃圾处理设施PPP建设营运项目工作，深入贯彻执行市委、市政府相关会议精神及要求。二是切实做好园区绿化养护管理，为提升园区城市形象改善园区开花植物现状，塑造“移步有景可观，四季有花可赏”效果。结合园区实际情况，先后对星池路、物流大道物流大道南段、民惠路、栖凤路靠铁路沿线、南广路等重要节点的花海打造及鲜花的栽植。三是负责辖区内城镇污水治理、污水处理厂等基础设施的监管和指导；做好园区市政设施管理维护；四是管理维护园区市政道路照明设施和交通信号灯，开展市政路灯、交通信号灯的日常故障巡查与维护工作，现场应急处理路灯、交通信号灯故障，全面保障园区交通信号灯的正常运行，确保车辆行人安全通行；及时缴纳园区市政水、电费。

5.交通运输板块：一是撤并建制村畅通工程项目建议书、施工图设计及项目建设。二是交通运输宣传及法治建设工作。通过开展集中培训，向企业宣传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相关政策法规，提升企业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主体责任意识；通过采用宣传单、设立咨询台等方式，向市民宣传并讲解交通安全知识、扫黑除恶、非法营运知识及疫情防控知识；通过设立警示标志牌，提示驾驶员路况信息，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三是S207线遂宁高新区保升镇至会龙镇段新改建工程项目前期工作。四是普通公路桥梁养护公示牌安装。五是拨付公交运营补贴，确保公交运营工作顺利进行。六是建制村通客车响应式服务车辆租赁。

6.水利板块：一是防汛抗旱工作。督促辖区内各镇（街道）做好园区8条河流、11座水库、4处山洪灾害危险区的防汛工作，确保安全度汛，同时抓好抗旱工作；二是河长制工作。开展河道管理范围划定、编制“一河一策”及河道巡查保洁等重点工作，抓好日常“巡河、问河、护河”等各项工作，切实做到“管好盛水的盆，治好盆里的水”。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建设交运局下属二级预算单位0个，其中行政单位0个，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0个，其他事业单位0个。

三、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建设交运局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卫生健康支出、节能环保支出、城乡社区支出、农林水支出、交通运输支出、住房保障支出。建设交运局，2021年收支总预算5517.36万元，较2020年收支预算总数增加1153.29万元，主要是高新区及各镇污水处理费、污水提升泵站运营管理与维护经费、道路清扫保洁服务费、绿化养护费用增加。

（一）收入预算情况

建设交运局2021年收入预算5517.36万元，其中：上年结转0万元，占0%；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5517.36万元，占100%。
（二）支出预算情况

建设交运局2021年支出预算5517.3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31.35万元，占2.38%；项目支出5386.01万元，占97.62%。

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建设交运局2021年收支总预算5517.36万元，较2020年收支预算总数增加1153.29万元，主要是高新区及各镇污水处理费、污水提升泵站运营管理与维护经费、道路清扫保洁服务费、绿化养护费用增加。

收入包括：本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5517.36万元、上年结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0万元；支出包括：节能环保支出493.80万元、城乡社区支出4648.56万元、农林水支出145.00万元、交通运输支出160.00万元、住房保障支出70.00万元。
五、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建设交运局2021年收支总预算5517.36万元，较2020年收支预算总数增加1595.13万元，主要是高新区及各镇污水处理费、污水提升泵站运营管理与维护经费、道路清扫保洁服务费、绿化养护费用、110KV金家沟变电站补偿费用增加。
（二）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节能环保支出493.80万元，占8.95%、城乡社区支出4648.56万元，占84.25%、农林水支出145.00万元，占2.63%、交通运输支出160.00万元，占2.90%、住房保障支出70.00万元，占1.27%。
（三）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1.节能环保支出（类）污染防治（款）固体废弃物与化学品（项）2021年预算数为493.80万元，主要用于：生活、餐厨垃圾收集、转运、处置经费（含老垃圾封场尾款）支出。
2.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款）行政运行（项）2021年预算数为72.69万元，主要用于：本部门办公费、印刷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差旅费、维修（护）费、会议费、培训费、劳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其他交通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3.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款）其他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支出（项）2021年预算数为3362.88万元，主要用于： 110KV金家沟变电站补偿协议、促进建筑业发展费用、道路清扫保洁服务费、建筑乱象治理工作经费、劳务派遣人员经费、路灯、交通信号灯、路灯变压器管理与维护费、路灯电费、绿化养护费用、市政水费、小区管理服务费、园区市政道路及附属设施等维护维修费用、园区照明智能监控宽带专线和物联网卡费用支出。

4.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款）其他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支出（项）2021年预算数为1213.00万元，主要用于：高新区及各镇污水处理费、污水提升泵站运营管理与维护经费支出。

5.农林水支出（类）水利（款）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2021年预算数为5.00万元，主要用于：交通、水利专项工作经费支出。

6.农林水支出（类）水利（款）水利前期工作（项）2021年预算数为130.00万元，主要用于：涪江右岸水资源配置支出。

7.农林水支出（类）水利（款）其他水利支出（项）2021年预算数为10.00万元，主要用于：安全生产专项经费支出。
   8.交通运输支出（类）公路水路运输（款）公路养护（项）2021年预算数为50.00万元，主要用于：农村公路养护管理经费支出。
9.交通运输支出（类）其他交通运输支出（款） 公共交通运营补助（项）2021年预算数为100.00万元，主要用于：公交运营补贴经费支出。
10.交通运输支出（类）其他交通运输支出（款）其他交通运输支出（项）2021年预算数为10.00万元，主要用于：安全生产专项经费支出。
11.住房保障支出（类）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款）公共租赁住房（项）2021年预算数为60.00万元，主要用于：公共租赁住房维修、维护、完善设施设备等专项经费支出。
12.住房保障支出（类） 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款）老旧小区改造（项）2021年预算数为10.00万元，主要用于：园区老旧小区改造支出。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建设交运局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131.35万元，其中：人员经费15.00万元，主要包括：本部门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公用经费116.35万元，主要包括：本部门办公费、印刷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差旅费、维修（护）费、会议费、培训费、劳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其他交通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七、“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建设交运局2021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57.80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1.8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56万元。

（一）因公出国（境）经费。因本部门2020年无该项预算工作经费，无上年数据比较。

（二）公务接待费。2021年收支总预算1.5万元，较2020年收支预算总数减少3.45万元。2021年公务接待费计划用于协调水、电、气、讯管线迁改等其他接待支出。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2021年收支总预算56万元，较2020年收支预算总数增加4万元。部门现有公务用车10辆，其中：皮卡车2辆、市政环卫车辆8辆。
2021年安排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

2021年安排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56万元，用于2辆皮卡车、8辆市政环卫作业车燃油、维修、保险等方面支出，主要保障园区道路清扫保洁等相关工作开展。

八、“会议费”、“培训费”、“差旅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建设交运局2021年“会议费”“培训费”“差旅费”财政拨款预算数10.40万元，其中：会议费2.8万元，培训费2.5万元，差旅费5.1万元。

（一）会议费较2020年预算增加0.35万元。

（二）培训费较2020年预算减少0.5万元。

（三）差旅费较2020年预算减少4.5万元。

九、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建设交运局2021年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建设交运局2021年没有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十一、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

2021年建设交运局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为72.69万元，较2020年收支预算总数减少28.51万元。

（二）政府采购情况

2021年无政府采购项目，未安排政府采购预算。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0年底，建设交运局共有车辆10辆，其中，地厅级领导干部用车0辆、定向保障用车0辆、执法执勤用车2辆，道路清扫保洁作业车8辆。单位价值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0台（套）。

2020年部门预算未安排购置车辆及单位价值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

（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绩效目标是预算编制的前提和基础，按照“费随事定”的原则，2021年建设交运局全部项目按要求编制了绩效目标，从项目完成、项目效益、满意度等方面设置了绩效指标，综合反映项目预期完成的数量、成本、时效、质量，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以及服务对象满意度等情况。

十二、名词解释

1.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指市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 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3. 基本支出：指为保证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4. 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5. “三公”经费：纳入部门预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部门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部门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部门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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